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家長會辦理2026日本音樂交流活動勞務採購評選辦法
壹、評選委員會：
　　由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有關單位代表7人組成，置召集人一人，綜理評選事宜；副召集人一人，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，於完成評選相關事宜後解散，其職掌如下：
（1） 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標準。
（2） 辦理評選作業。
（3） 協助機關解釋與評選標準、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。

貳、評選委員會會議：
（一）由業務單位發開會通知。
（二）會議主持人：由評選委員會召集人擔任。
（三）出席人員：評選委員。
（四）列席單位：需求與業務單位。
叁、評選項目：本案之評選項目及配分如下：   
1、 活動行程規劃與服務內容	25%
2、 價格編列之完整性及合理性	15%
3、 機票及艙等	8%
4、 住宿旅館	10%
5、 膳食安排	12%
6、 緊急應變規劃	10%
7、 雪梨交通安排	10%
8、 附加服務及特色	5%
9、 履約實績	5%
4、 評選方式
一、先進行基本資格審查，資格審查合格者方進入評選階段。(標價超過預算金額者為不合格標，不予減價機會。)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參與投標廠商於評選會議企劃說明時，應派員出席。廠商應就評選項目準備簡報，並提供11份書面資料（企畫書需加蓋公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章）作為評選委員現場審查之用。書面資料及說明內容即為契約之一部份內容。簡報之先後次序依投標順序向評選委員提出簡報。輪由該廠商簡報時，其列席人數應不得超過2人，簡報時間不得超過15分鐘、答詢以10分鐘為原則（評選委員有權酌予增減），各廠商簡報時，其他廠商應先行退場。若經本校3次唱名仍無法進行現場簡報者，由委員會逕行書面評選。評選委員會於評選中得就參審廠商之資格條件、所提書面資料及簡報有關內容提出詢問，參審廠商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發言。
三、本案採序位法，評選項目共8項，總分為100分。參考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15條「序位法」評定。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，再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。評選委員於評定序位後，以序位總和低者且經委員會過半數決議者為優勝廠商，作為決標對象。如2家以上之廠商序位相同時，再綜合評選一次，如仍相同以抽籤決定之。總分未達80分以上者不得列為優勝廠商名單。
四、評定入選合格序位後，作為決標對象，與本校達成協議者即決標予該廠商。
五、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六、企劃書交付本校後，所有權歸本校所有。惟本校不得提供本案評選委員及行政作業相關人員外之第三人參閱。
七、參加評選所需之相關費用（如企劃書製作費），由廠商自行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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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案採序位法，評選項目共8項，總分為100分。參考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第15條「序位法」評定。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，再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。評選委員於評定序位後，以序位總和低者且經委員會過半數決議者為優勝廠商，作為決標對象。如2家以上之廠商序位相同時，再綜合評選一次，如仍相同以抽籤決定之。總分未達80分以上者不得列為優勝廠商名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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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註
1.「優勝名次」須經採購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，必要時得予從缺。
2.總評分不合格之情形，即過半數出席評選委員評定總分未達80分者，視為未入選標準，不具議價資格。



